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安全保卫处、后勤

处（合署）文件

苏海安后〔2026〕3 号

关于印发《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梁园”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认领包干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认领包干制

管理办法》经处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执

行。

安全保卫处、后勤处（合署）

2026 年 4 月 20 日

安全保卫处、后勤处（合署）办公室 2026 年 4月 20日印发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认领包干制管理办法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规

范学校“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管理运行，

推动基地耕种实践与劳动育人深度融合，切实发挥基地劳动教育主阵

地作用，结合学校劳动教育必修学分实施要求、基地建设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参与基地土地包干认领的教职工、参与劳

动教育课程的辅导员及学生群体。基地管理遵循育人为本、包干负责、

协同联动的核心原则，构建后勤处统筹，教务处、二级学院（部门）

监管，认领教师与辅导员协同落实的三位一体管理体系，将基地耕种

实践与学生劳动教育紧密绑定，以 PU 平台记录为核心依据，杜绝个

人耕种与育人工作脱节的现象，确保基地成为培育学生劳动精神、提

升劳动技能、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的重要实践载体。

一、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

（一）后勤处

基地统筹管理主体，负责基地整体规划、土地划分、基础设施维

护、劳动物资保障与租借；制定基地管理相关制度，组织开展年度考

核评价与奖惩；建立基地管理台账，统筹协调跨部门实践劳动教育工

作，解决基地运行中的各类问题；对接相关部门，确保基地劳动教育

活动与 PU 平台学分认定有效衔接。



（二）各二级学院（部门）

作为本学院（部门）基地工作审核监管主体，负责审核本单位（部

门）教职工基地认领资格与耕种育人实施；统筹协调本单位（部门）

认领教师与辅导员的工作衔接，保障学生参与基地劳动教育的渠道畅

通；对认领教师劳动教育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过程监管，督促完成育人

工作量；汇总本学院（部门）基地劳动教育工作成果，定期报送相关

材料；监督本学院学生通过 PU 平台参与基地劳动教育、完成学分积

累的落实情况。

（三）认领教师

作为基地地块耕种与劳动教育实施第一责任人，负责认领地块的

日常耕种、养护与管理，确保地块种植合规、管护到位；结合耕种实

践制定年度劳动教育实施计划，开展活动须通过 PU 平台发起基地劳

动教育活动，带领学生开展基地劳动实践与技能指导；协助完善 PU

平台活动记录，如实填写学生劳动表现评价，形成劳动教育过程资料；

主动与辅导员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学生劳动教育组织、安全管理及

PU 平台学分认定衔接工作。

（四）辅导员

作为学生劳动教育组织与学分落实核心责任人，负责督促学生通

过 PU 平台报名参与基地劳动教育活动；根据包干教师在 PU 平台发

起的活动安排，统筹组织所带班级学生有序参与，保障学生参与率；

配合认领教师做好学生劳动前的安全教育、纪律教育与思想引导；核

对 PU 平台中学生劳动参与记录与学分获取情况，确保学生每年完成

劳动教育必修学分，并将 PU 平台学分记录作为学生劳动教育考核、



学分认定的唯一依据；及时反馈学生在劳动实践及 PU 平台操作中的

问题与诉求。

二、包干认领管理

（一）认领条件

认领人须为学校教职工，优先面向承担劳动教育、思政教育相关

课程及有耕种指导能力的教师；

自愿履行基地“耕种+育人”双重职责，认同学校劳动教育理念，

了解 PU 平台活动发起、记录、评价流程，接受二级学院（部门）与

后勤处的管理、监督和考核；

具备基本的农业耕种常识，有时间和精力开展地块管护及学生劳

动教育指导工作，无基地管理不良记录。

（二）认领审批流程

个人申报：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填写《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梁

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土地包干认领申请表》，明确认领地块面积、

拟种植农作物种类、年度学生劳动教育目标、实施计划，提交至所在

二级学院（部门）；

学院审核：二级学院（部门）负责人对申报教职工的认领资格、

计划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核，签署审核意见后报后勤处备案；

备案登记：后勤处对二级学院（部门）报送的认领材料进行复核，

结合基地土地实际情况完成地块划分，与包干教师签订《江苏海事职

业技术学院“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包干责任书》，建立认领教师

管理台账，正式确认认领关系。

（三）认领相关要求



教职工每人认领地块面积不超过后勤处划定的上限标准，严禁多

占、抢占地块，严禁将认领地块转让、转租给他人使用；

认领地块仅限用于学校劳动教育相关的农作物耕种实践，严禁种

植违规作物、开展其他与劳动教育无关的活动，严禁破坏基地基础设

施与生态环境；

基地土地包干认领期限为 1 年，每年年底结合考核结果进行续认

审核，合格者可优先续认，考核不合格者取消下一年度认领资格。

为提倡节约用水、落实资源集约使用管理，根据基地上年度用水

量核算，每位认领教师按每块地块缴纳水费 100元，于认领申报结果

公示结束后由后勤处统一代收并全额上交学校。

三、劳动教育工作量硬性要求

包干教师在完成认领地块个人体验式耕种与日常管护的同时，必

须严格履行劳动教育育人职责，协助辅导员以 PU 平台运行为核心抓

手，实现“耕种实践、劳动育人、学分认定”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每

年需完成以下硬性工作要求：

劳动实践组织（以 PU 平台记录为依据）：每位认领教职工全年

联系辅导员在 PU 平台发起基地劳动教育活动不少于 4 次，单次活动

报名学生人数不少于 3 人，单次劳动实践时长不少于 60 分钟，全年

每块地开展学生劳动少于 50人次。劳动内容需结合地块耕种周期，

涵盖翻地、播种、养护、采摘等全流程环节。

劳动教育指导：每位认领教职工结合农业耕种实践与劳动精神培

育要求，在每次 PU 平台劳动活动中嵌入技能指导，全年开展不少于

2 次专题性劳动教育指导（需同步在 PU 平台上传指导记录、照片等



佐证材料），内容包括农作物生长知识、农业劳动技能、劳动安全规

范、劳动精神与农耕文化等。

学分衔接保障：根据学校要求，每位认领教职工须配合辅导员做

好学生学分核算工作，每学期末，导出 PU 平台活动开展、学生参与、

学分认定明细，形成《“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认领教师劳动教育

台账》，提交至所在二级学院（部门）、后勤处备案。

四、考核管理

（一）考核主体与周期

考核工作由后勤处牵头，由教务、团委、学生处及各二级学院（部

门）组成考核小组成员，负责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与结果审定；

实行年度考核制度，考核周期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考

核工作于次年开学后第一个月内开展。

（二）考核内容与评分标准（总分 100 分）

考核实行百分制，以 PU 平台记录数据为核心考核依据，结合实

地核查、协同评价，分为四个维度，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地块耕种管理（30 分）：由后勤处实地核查，主要考核地块作物

生长状况、日常管护到位情况、地块整洁度、种植合规性及基础设施

保护情况，未达到基本管护要求的酌情扣分，情节严重的此项计 0

分。

劳动教育工作量完成（40分，以 PU 平台数据为唯一依据）：

未通过 PU 平台在该教职工认领基地发起 4 次及以上劳动活动，

每少 1 次扣 10分；

单次活动参与人数未达标，或未按时完成 PU 平台学生评价、学



分录入，每出现 1 次扣 5 分；

未开展 2 次及以上专题指导并在 PU 平台上传佐证材料，每少 1

次扣 5 分；

未导出提交 PU 平台活动明细台账，扣 10分。

协同工作开展（20分）：由所在二级学院（部门）进行评分，主

要考核包干教师与辅导员的沟通配合效率、对学生学分完成情况的保

障力度、对二级学院（部门）工作安排的落实情况等。

劳动教育成效（10 分）：由考核小组综合评定，主要考核学生劳

动教育反馈、劳动教育成果展示、相关宣传报道及对学校劳动教育工

作的贡献等，成效显著的酌情加分。

（三）考核结果等级与运用

考核结果等级：考核得分 90分及以上为优秀，60-89分为合格，

60分以下为不合格；

考核优秀的认领教职工，由学校予以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优先

获得下一年度基地土地认领权；所在二级学院（部门）按规定给予相

应工作支持；考核合格的包干教师，可正常参与下一年度土地续认；

考核不合格的包干教师，取消当年基地土地认领资格，下一年度不得

申报基地土地包干认领。对未履行育人职责、未通过 PU 平台开展劳

动教育活动、私自占用地块开展非教育用途种植、破坏基地设施的包

干教师，直接取消认领资格，追究相关责任，并由二级学院（部门）

进行约谈教育。

五、分享倡议

为深化劳动教育的意义，培养学生分享意识与感恩情怀，认领教



师可自愿将收成中的部分作物在后勤处的协调下，组织学生代表捐赠

给学校食堂。食堂接收后，可用于在特定爱心窗口供应，并每年为劳

动师生组织聚餐座谈，以此肯定和鼓励参与师生的劳动付出。

六、附则

本办法由学校后勤处（安全保卫处、后勤处合署）负责解释，团

委、教务处、学工处等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实施；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后勤处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补充办法；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基地管理相关办法与本办法不一

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包干认领申请表

2.“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认领教师年度考核评分表

3.劳动基地教育学生参与及学分认定明细表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2026 年 2 月 24 日



附件 1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包干认领申请表

姓 名

所在二级学院（部门）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承担劳动/思政教育相关课程 □是 □否，课程名称：

拟种植农作物种类

年度学生劳动教育目标

年度劳动教育实施计划（含活动次

数、参与人数、指导内容等）

本人承诺

本人自愿履行基地“耕种+育人”双重职责，

认同学校劳动教育理念，接受学校相关管理、

监督和考核，严格遵守基地各项管理规定，确

保完成劳动教育工作量要求。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后勤处复核意见

□同意备案 □不同意备案

地块划分结果（地块编号、面积）：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梁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认领教师年度考核评分表

考核年度： 认领教师： 所在二级学院（部门）： 认领地块编号：

考核维度 分值 评分细则 评价情况 得分 扣分原因

地块耕种管
理（30 分）

30

1. 作物生长状况良好（10
分）：生长正常得 10 分，长
势较差扣 5-8 分，无作物生
长得 0 分
2. 日常管护到位（10 分）：
按时灌溉、除草、施肥得 10
分，管护缺失 1 次扣 3 分，
多次缺失得 0 分
3. 地块整洁度（5 分）：地块
无杂草、杂物得 5 分，脏乱
扣 2-4 分，严重脏乱得 0 分
4. 种植合规及设施保护（5
分）：种植合规、设施完好得
5 分，违规种植/设施损坏得
0 分

后勤处实
地核查结
果：

劳动教育工
作量完成

（40 分，PU
平台数据为
唯一依据）

40

1. 发起劳动活动（20 分）：
≥5 次得 20 分，少 1 次扣 10
分，＜4 次得 0 分
2. 活动达标及评价录入（10
分）：单次人数/时长均达标、
按时完成评价得 10 分，每出
现 1 次不达标 /未评价扣 5
分，累计扣完为止
3. 专题指导及佐证（5 分）：
≥2 次且上传佐证得 5 分，
少 1 次扣 5 分，未上传佐证
扣 3 分/次
4. 台账提交（5 分）：按时导
出提交得 5 分，未提交得 0
分

PU 平 台
数 据 统
计：
发起活动
次数：
达 标 次
数：

专题指导
次数：
佐 证 上
传：□是
□否
台 账 提
交：□是
□否

协同工作开
展（20 分）

20

1. 与辅导员沟通配合（7
分）：沟通及时、配合顺畅得
7 分，偶有沟通不畅扣 2-4
分，长期不配合得 0 分
2. 学生学分保障力度（7

二级学院
（部门）
评价：



分）：积极配合学分核算，学
生学分完成率高得 7 分，配
合不力扣 2-4 分，未配合得
0 分
3. 学院工作落实（6 分）：按
时完成学院安排工作得 6
分，拖延 1 次扣 2 分，拒不
落实得 0 分

劳动教育成
效（10 分）

10

1. 学生反馈（3 分）：学生评
价良好得 3 分，一般得 1-2
分，较差得 0 分
2. 成果展示/宣传（4 分）：
有劳动教育成果展示/学校
级宣传得 4 分，院级宣传得
2 分，无得 0 分
3. 学校劳动教育贡献（3
分）：对基地建设/劳动教育
工作有积极贡献得 3 分，无
特殊贡献得 1-2 分

考核小组
综 合 评
定：

总分 100
—— ——

考核等级
□优秀（≥90 分） □合格
（60-89 分） □不合格（＜
60 分） ——

考核小组
意见

（可注明奖惩建议）
考核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被考核人
签字确认

□无异议 □有异议（异议说
明： ）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3

劳动基地教育学生参与及学分认定明细表

（可从 PU 导出作为附件）

认领教师： 所在二级学院（部门）： 活动名称：

序号
学生

姓名
学号

所在

班级

参与

时间

参与时

长（分

钟）

劳动表现

评价（合

格/不合

格）

是否获得

对应学分
备注

1

2

3

4

5

统计

参与总人数： 人

合格： 人，不合格： 人

获得学分人数： 人，未获得学分人数： 人

辅导员

核对

意见

□核对无误 □存在误差（误差说明： ）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认领教

师确认

意见

□确认无误 □存在误差（误差说明： ）

认领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